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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第 650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
 

 
一、 時間:民國112年12月21日(四)上午9點30分整 

 

 

二、 地點:本府產業發展處會議室 

 

 

三、 主持人: 產發處代表 陳偉志 代 (委員互推) 

 

紀錄:林正軒、江昌宇、徐侑暄 

四、 出席委員:(詳會議簽到簿) 

 

 

五、 出列席單位: (詳會議簽到簿) 

 

 

六、 報告提案: 詳附件 

 

 

七、 審議提案:詳附件 

 

 

八、 臨時動議: 無 

 

 

九、 散會:12點31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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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提案第一案 
第 650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

（一） 申 請 人 ： 茂宇建設有限公司 

（二） 案 名 ： 茂宇建設新竹縣湖口鄉光華段 693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

(第三次變更設計) 

（三） 開會時間 ： 112年 12月 21日上午 9時 30分 

（四） 開會地點 ： 本府產業發展處會議室 

（五） 設 計 人 ： 黃豊竣建築師事務所 

（六） 說 明 ： 本案建築基地原於 105年 8月 4日本縣第 440次都市設計審

議委員審議完竣並核定在案；並於 109年 12月 17日本縣第

566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辦理第 1次變更設計審議完竣並

核定在案；後於 111 年 5 月 23 日建造執照預審依都市設計

審議變更設計案件簡便流程核定第 2次變更設計在案；本次

主要變更內容為地下層停車空間、地面層高程及樓層高度等

調整，以及其他配合變更內容調整事項，爰提送本次委員會

審議。 

（七） 審查意見 ：  

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意 見 

作業單位意見 
一、計畫書圖內容修正事項： 

1. 申請書、委託書、查核表及切結書等相關書件應確實核章簽證。 

2. P2-12有關「免環境影響評估切結書」請修正為「環境影響評估檢 

核切結書」。 

3. 本次變更建築物一層及地下一層樓高，惟 P3-06 及 P4-02 兩處樓高標

示不一致，請檢核修正。 

4. 部分報告書變更內容(如 P4-4停車位置調整等)與變更項目對照表內容

不一致，請檢核修正。 

5. 報告書中其餘誤繕或缺漏不明之處，仍請詳加檢核修正。 

二、提請討論事項： 

1. 本案為第 3次變更設計，請設計單位說明目前施工進度為何，若有更

新情形亦請補充現況照片並標示拍攝日期於報告書。 

2. P3-4本次變更後人行步道與車道出入口高程差距增加，依本縣審查通

例：「車道出入口舖面應使用車道專用之車道磚，其圖案顏色儘量與人

行空間之舖面形式連續，且順平無高差。」，請設計單位說明是否符合

上開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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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意 見 

3. P3-8本次變更後步道與植栽帶寬度部分似與原核准不同，但未加註變

更說明及標示，請設計單位說明是否變更，並於本次變更內容詳實標

註、更新相關圖說。若涉及植栽數量、綠覆面積之變更，則請依「新

竹縣建築基地綠化實施辦法」等相關規定核實檢討，並依變更內容調

整澆灌計畫範圍。另依本縣都市設計審查通例：「辦理變更設計者，變

更後之綠覆面積應不得小於變更前數值。」，請設計單位說明是否符合

上開原則。 

4. P3-10本次變更後活動廣場與雲梯車活動空間寬度部分似與原核准不

同，但未加註變更說明及標示，請設計單位說明是否變更，並於本次

變更內容詳實標註、更新相關圖說。若涉及雲梯車活動空間寬度之變

更，則請依內政部營建署「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」等

相關規定核實檢討。 

5. P4-04本次變更後地下一樓汽車停車增加且部分停車空間位置調整，請

設計單位說明本次車位及車道空間變更之原因，提請委員會討論。 

6. P5-16本次變更前 C棟地下三層用途原規劃為停車空間使用，本次變更

後改為防災避難兼停車空間使用，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變更緣由。 

7. 本案是否同意所提變更內容，提請委員會審議。 

交 旅 處 

意 見 
本次變更僅增加 2格汽車停車位，本處無意見，餘請依規辦理。 

環 保 局 

意 見 
1. 本案係於湖口鄉光華段 693地號等 1筆土地，住宅區，申請店鋪、集

合住宅建造執照案。基地面積 3157.07平方公尺，地上 15層、地下 3

層，建築物高度 49.23公尺，共計 140戶，非位於重要濕地、山坡地、

水庫集水區及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，依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

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 25條及第 26條規定，得免實施環境影

響評估，惠請貴管依權責辦理。 

2. 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切結書亦應檢討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

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 25條之規定，請補正。 

3. 本案係依據開發單位檢附之說明及附件內容進行解釋，惟所提供之資

料如有錯誤不實、變更或不完全之陳述，致影響判別產生差異，應由

開發單位負相關責任。 

委 員 意 見 無意見 

委 員 會 決 議 本案修正後通過，請申請單位依前述相關業務單位意見及作業單位初審意

見修正，檢送修正後報告書送至本府產業發展處，依程序辦理核備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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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提案第一案 
第 650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

（一） 申 請 人 ： 新竹縣政府 

（二） 案 名 ： 竹北市文中二(隘興段 305地號)校舍興建工程-第 1次變

更設計 

（三） 開會時間 ： 112年 12月 21日上午 9時 30分 

（四） 開會地點 ： 本府產業發展處會議室 

（五） 設 計 人 ： 林威政建築師事務所 

（六） 說 明 ： 1. 本案建築基地原於 111 年 11 月 3 日本縣第 625 次都市

設計審議委員審議完竣並核定在案，先予敘明。 

2. 本次主要變更內容為增加總樓地板面積、容積率、建

蔽率、綠覆率、減少汽車停車及新增機車停車之數量、

活動中心新增 3 層樓、調整室內隔間、鋪面材質、變

更建物立面及整體景觀設計等事項，以及其他配合變

更內容調整事項，因變更幅度過大，爰以新案內容提

送本次委員會審議。 

（七） 審查意見 ：  

 

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意 見 

作 業 單 位 

意 見 

一、計畫書圖內容修正事項： 

1. 查核表、申請書、委託書、免環評切結書、建築基地綠化設計規範審

查表、建築基地保水設計規範審查表等相關書件應確實核章簽證。 

2. P24 有關法定停車位請依土管規定補充說明。 

3. P30 有關「免環評切結書」請修正為「環境影響評估檢核切結書」。 

4. P48 有關各向立面部分圖說線條模糊不清，難以審閱立面型式，請調整。 

5. P52 有關綠化植栽計畫中新發現之原生樹種，請於圖說中加以標示。 

6. P71 彩色透水鋪面與透水磚鋪面之圖例顏色及樣式過於相近，不易辦

別，請調整，另部分變更內容未框選，請一併修正。 

7. P75~81 活動中心及 D 棟未設置夜間照明，請補充。 

8. P96 有關喬木面積表中油桐花是否涉及變更，請釐清。 

9. P115 全區配置圖之戶外空間名稱請比照原核准加以標示，室內傢俱請

刪除，另有部分圖說內容與原核准似有不符，請釐清修正。 

10. P117~P129 各層平面圖部分變更內容與原核准圖說不一致是否涉及變

更，請釐清，並補充變更說明及框選變更範圍。 

11. P131~P137 各向色彩立面請框選變更範圍。 

12. P161 有部分照片未標示名稱，並請於圖說中加以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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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意 見 

13. P167C-C’剖面圖請標示圍牆高度，另 P168E-E’剖面圖中學校名牌樓建

議設置於退縮範圍外。 

14. P171H-H’剖面圖及 I-I’剖面圖說內容與索引圖無法對應，請釐清修正。 

15. P196 有關澆灌範圍應包含全數景觀植栽設置範圍，並避免涵蓋車道及

人行道上，以維護人車通行安全。 

16. 變更前後對照內容，若本次無變更請加註「本次無變更」於變更後頁

面；若為本次新增頁面，變更前請標示「前次無此頁面」，變更後請標

示「本次新增」並說明新增內容。 

17. 本案變更前後頁面部分圖說線條過淡無法對應，難以審閱，請調整。 

18. 報告書中其餘誤繕、前後不一致、不明及缺漏部分，仍應請詳加檢核

修正。 

二、提請討論事項： 

1. 本案為第 1 次變更設計，請設計單位說明目前施工進度為何？請補充

現況照片並標示拍攝日期於報告書。 

2. P40 有關實景模擬圖之變更說明中提及西北側本次活動中心由 2 層變

更為 5 層，惟 P119 二層平面配置圖變更說明中載明本次調整活動中心

新增第 2 層似與原有核准二層平面配置圖說不符，且 P120 原橢圓形建

物及斜屋設計本次調整為長方形建物及平屋頂設計有明顯落差，請設

計單位說明調整之必要性及建物整體造型變更原因，提請委員會審議。 

3. 承上，P123 有關本次活動中心新增四樓平面配置圖似有挑空設計，其

挑空部分繪製階梯式座椅是否有誤，另活動中心各層平面圖似與

P248A-A’剖面圖不一致，請設計單位說明活動中心各樓層配置情形。 

4. P40、P46、P48 及 P50 有關 A 棟及 D 棟原有露臺設計且建物外觀呈現

階梯式造型，較具活潑性及趣味性，惟本次變更後取消各層露臺設計

並增加室內空間，以及增加活動中心樓層數，本次變更後整體建物量

體較大，並縮減可供學生戶外活動空間且略顯壅擠，請設計單位說明

規劃考量，提請委員會審議。 

5. P56~P58 有關喬木移植計畫中本次變更移除 C4 欒樹、G1 桑樹及 F1 雀

榕部分是否屬既有樹木，若是則仍需保留原有樹木之現況照片及說明

後續是否保留或移植，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。 

6. 承上，P52 全區喬木現況配置中移植或保留植栽表中樟樹保留 5 棵，惟

與 P67 樟樹原有數量為 2 棵，新增 1 棵，共計 3 棵有明顯落差，且與

圖說標示不一致，請釐清並補充說明。後續 P52、P54、P67、P96、P179

及 P190 等植栽表中各喬木數量請一併自行檢視及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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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意 見 

7. P67 本次變更除喬木樟樹變更為構樹以外，其餘原有喬木及灌木樹種之

數量均有調整，另配合本次活動中心變更是否取消自然景觀區及生態

農園(P115)，且景觀植栽設計有明顯調整，惟實設綠覆率由 117.85%增

加至 126.08%是否合理，請設計單位說明增加綠化面積部分，並提請委

員會審議，後續綠化面積及綠覆率請依「新竹縣建築基地綠化實施辦

法」核實檢討。 

8. P190 有關生態池周邊種植喬木山櫻花、灌木福建茶及水中植物等

(P193)，惟 P173 入口空間透視圖中未見繪製灌木及水中植物，且喬木

種類與 P161 及 P171 生態池模擬透視圖亦有所不同，請設計單位說明

是否涉及植栽變更。 

9. P191 有關喬木植栽簡介中有光臘樹、阿勃勒、台灣朴樹、桑樹及榕樹，

惟 P190 喬木植栽表未見上述之種類，請設計單位一併說明是否涉及植

栽變更。 

10. P108 本次汽車停車位由 116 輛減少為 113 輛，機車位由 97 輛增加為

116 輛，請設計單位說明變更原因及配置調整情形。 

11. P117 有關一樓平面配置圖編號 29 體育器材室前與跑道中間綠底黑線

與原核准橘底黑線部分有所明顯差異，是否涉及變更，請設計單說明

變更原因及作何種使用，後續請框選變更範圍，並補充變更說明。 

12. 本案是否同意所提變更內容，提請委員會審議。 

交 旅 處 

意 見 

1. P129 請標示停車格變更(新增/減少)位置。 

2. P274 本案規劃之停車格數未調整、P275 表 4.3-1 配置統計表汽車格位

數誤值，請更正。 

環 保 局 

意 見 

1. 本案係於竹北市隘興段 305 地號等 1 筆土地，申請校舍新建工程案(第

一次變更設計)，基地面積 28147.91 平方公尺、地上 5 層、地下 1 層，

建築物高度 22.2 公尺，共 1 戶，位於新竹縣頭前溪水系自來水水質水

量保護區，非位於重要濕地及山坡地。 

2. 依據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 23 條規

定，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惠請貴管依權責辦理。 

3. 請依本府環境保護局第 625 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意見修正「無需環

評切結書」內容，並請確認是否確實用印。 

4. 本案係依據開發單位檢附之說明及附件內容進行解釋，惟所提供之資

料如有錯誤不實、變更或不完全之陳述，致影響判別產生差異，應由

開發單位負相關責任。 

委 員 意 見 無意見 



7 

 

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意 見 

委 員 會 決 議 本案同意修正後通過，請申請單位依前述相關業務單位意見及作業單位初

審意見修正，檢送修正後報告書送至本府產業發展處，依程序辦理核備事

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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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提案第二案 
第 650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會議 

（一） 申 請 人 ： 威致科技興業有限公司 

（二） 案 名 ： 威致科技新埔鎮正興段 688地號等 3筆土地廠房新建工程 

（三） 開會時間 ： 112年 12月 21日上午 9時 30分 

（四） 開會地點 ： 本府產業發展處會議室 

（五） 設 計 人 ： 大同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

（六） 說 明 ： 本案係依「變更新埔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」依土

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六點規定：「本計畫區內申請建

築之建築基地達 2,000 平方公尺（含）以上者，應於發照

前，送經『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』審議通過後，始

得發照建築」，本案申請基地面積 2,797 平方公尺，爰提送

本委員會審議。 

（七） 審查意見 ：  

 

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 意 見 

作 業 單 位 

意 見 

一、計畫書圖內容修正事項： 

1. 本案申請書、委託書、查核表、建築基地綠化設計規範審查表、建築

基地保水設計規範審查表等相關書件應確實核章簽證。 

2. P2-16 本案澆灌系統維管人員是否誤植，請再予釐清確認。 

3. P2-18 景觀鋪面圖例與圖說不一致，請予以修正。 

4. 請補充建築立面之燈具型式及數量，並補充相關圖說。 

5. 報告書中其餘誤繕、不明及缺漏部分，仍應請詳加檢核修正。 

二、提請討論事項： 

1. 本案建築立面色彩採中低明度、灰白色系為主，採用灰色玻璃帷幕、

白、深灰金屬板、深灰金屬欄杆、灰色鋁門窗等，請設計單位說明本

案立面色彩及形式是否配合周邊環境色彩、都市景觀是否作整體性考

量，以確保達成都市環境協調性，提請委員討論。 

2. P2-17 本案企業 LOGO 似屬企業招牌形式之一，且企業招牌不得設置

於退縮範圍內，建議調整設置位置，另本案以企業 LOGO 取代公共藝

術品，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其公益性及環境友善性之考量及規劃構

想，提請討論。另公共藝術品設置應考量不妨礙行人通行並與周邊景

觀一併設計予以美化。 

3. 有關臨田新路側似未留設人行空間，請設計單位說明規劃構想，且仍

應考量行人通行友善性，提請委員會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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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 意 見 

4. 有關基地入口處為設置迎賓車道及進出車道，硬鋪面較多且植栽綠化

較少，建議加強景觀綠美化設計。 

5. 景觀內院係主要提供員工之休憩空間，建議加強景觀設計及複層植

栽，以提升整體環境景觀之舒適性。 

6. P2-4 機車動線與汽車動線似有爭道情事，請予以補充說明動線計畫是

否合宜。 

7. P3-6 有關無障礙車位設置，應考量無障礙使用者之通行安全，建議以

不跨越車道為原則設置。 

8. 本案沿地界線設置圍牆 1.8m 高、透空率 75%，雖所屬都市計畫土管並

未規範圍牆設計，仍請設計單位說明規劃構想，且應就整體景觀及環

境友善性納入考量，提請委員會討論。 

9. P2-16 澆灌系統是否得以涵蓋植栽範圍，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。 

10. 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本案建築基地內留設之法定空地是否依「新竹縣

建築基地綠化實施辦法」規定辦理，且有無考慮防災與緊急救護通行

之需求。 

11. 依本縣審查通例，關於車道出入口舖面應使用車道專用之車道磚，其

圖案顏色儘量與人行空間之舖面形式連續，且順平無高差，請補充說

明設置情形，提請委員會討論。 

12. 依本縣都市設計審查通例：「喬木植栽米高徑應≧10~12cm 為原則，如

為生長期較慢之喬木樹種者，米高徑亦應≧10cm 為原則」，請設計單

位說明本案符合情形。 

13. 依本縣審查通例，垃圾貯存空間應設置空調設備及廚餘冷藏設備，請

補充說明本案設置情形，提請委員會討論。 

交 旅 處 

意 見 

1. P9-17 圖 9-17 基地出入口應以右進右出為原則。 

2. P9-17 機汽車與貨車動線出入口不同，建議以單一入出入口為原則，並

補充或車路線於圖 4-3。 

3. P9-13 表 3-6 標題「新竹市歷年車輛數統計…..，誤植處請更正。 

4. 請確認消防車輛救災動線並套匯轉彎半徑，其操作空間與卸貨車格重

疊是否適宜請卓處。 

5. 請補充基地之邊道路現況照片。 

6. 請補充訪客汽機車停車供需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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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 意 見 

環 保 局 

意 見 

1. 本案係於新竹縣新埔鎮正興段 688、690-1、691 地號等 3 筆土地，申請

廠房新建工程案，基地面積 2797 平方公尺，建築面積 1299.91 平方公

尺，建築規模地上 6 層、地下 2 層，建築物高度 36.1 公尺，共 6 戶，

非位於重要濕地、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、水庫集水區及山坡地。 

2. 本案現階段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惟未提供行業別代碼（4 碼），依「開

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 3 條規定，申請

廠房建造執照時未確定工廠業別者，於申請工廠登記時認定應否實施

環境影響評估。 

3. 本案係依據開發單位檢附之說明及附件內容進行解釋，惟所提供之資

料如有錯誤不實、變更或不完全之陳述，致影響判別產生差異，應由

開發單位負相關責任。 

委 員 意 見 

1. 有關基地出入口建議調整為單進單出方式，減少出入口數量，使前院

景觀公共空間得以作整體性考量，並配合設置人行道、結合公共藝術

品之規劃，以提升整體公共環境之公益性。 

2. 另景觀設計似與建築物外觀未能達成協調性，建議全區整體景觀規劃

再作適當考量。 

3. 有關本案位屬新埔地區之主要道路旁，建議考量周邊交通環境，並於

退縮空間留設人行道，以提升整體環境之友善性。 

4. 建議車道上方適度增加平台，以利內院休憩空間作整體規劃，提升舒

適性及友善性。 

5. 企業 LOGO 量體較大，設置於基地入口中間，視覺阻隔性較強，建議

應調整設置位置。 

6. 圍牆高度應適度調整降低。 

委 員 會 決 議 本案請申請單位依前述委員意見、相關業務單位意見及作業單位初審意見

修正，依規定檢具修正後報告書再提委員會審議。 

 

 
 


